
立法會CB(2)203/13-14(02)號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3年 11月6日 ) 

 
 

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支援精英運動員  2011年 5月 13日

(事務委員會會
議及與教育事
務委員會舉行
的聯席會議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將香港體育學院的下述意見轉交教育

局考慮：有需要在香港推行靈活的教育
制度，藉以在教育及事業發展方面向精
英運動員加強支援；及  

 
(b) 在事務委員會於日後會議上討論此事

時就上述事宜提交文件，告知事務委員
會政府當局對在香港推行靈活的教育
制度的意見。  

 

政府當局會在該兩個事
務委員會舉行下一次聯
席會議討論有關事宜時
提供進一步的資料。  
 

  2011年11月15日 香港體育學院答允提供精英運動員 (以及其
他持份者 )對他們可取得的教育及事業支援
的意見。  
 

尚待回應。  

2.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2011年 5月 13日
2011年 7月 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資料，說
明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營運的各個團體每
年須繳納的地租 (以有關土地的應課差餉租
值的金額及繳納百分比顯示 )的詳情。  
 

當局在事務委員會討論
此議題前會提供所要求
的資料。  



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3年6月14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就所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提供下述資

料：(i)過往就違反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條
件所接獲的投訴／處理的個案數目；

(ii)政府當局採取了甚麼行動；及 (iii)
對於證明屬實的違反契約條件個案，政

府當局就執行契約條件所採取的行

動，例如發出警告信或收回根據相關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批出的土地；及  
 
(b) 就現行 69份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提供下

述資料：(i)每名承租人獲批的地段的範
圍及面積； (ii)根據該等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批出的土地總面積佔香港全部可

用土地的比例； (iii)每名承租人每年須
繳納的地租；及 (iv)根據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營運的私人體育會所及其他團體

的會員人數。  
 

尚待回應。  

3. 重置上海街垃圾收
集站和露宿者之家
及油麻地戲院第二
期工程  

2013年4月15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提交其建議予
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考慮前，就下
述 事 宜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供 更 詳 盡 的 資
料  ⎯⎯  
 

當局在事務委員會討論
此議題前會提供所要求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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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a) 用以重置現有的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

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巧翔街用地的土地
用途規劃和發展參數；及  

 
(b) 重置的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

的設計會否達到地盡其用的目的。  
 

4. 天水圍天秀墟的營
運情況  

2013年6月14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委員及團體代
表在會上表達的意見提供綜合書面回應。  
 

政府當局所作回應的中、
英文本已分別於 2013年
9月 30日及 10月 22日隨立
法 會 CB(2)1831/12-13 及
CB(2)115/13-14號文件送
交委員參閱。  
 

5. 民政事務總署為少
數族裔人士提供的
支援服務  

2013年7月12日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  ⎯⎯  
 
(a) 旨在向本地華人宣揚種族融和訊息的

電台節目的更詳盡資料；及  
 
(b) 關於少數族裔人士就業情況及薪酬水

平的統計資料。  
 

所 要 求 的 資 料 已 於
2013年 10月 31日隨立法
會CB(2)197/13-14號文件
送交委員參閱。  

6. 與鄉郊選舉有關的
事宜  

2013年7月1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村代表選舉
登記選民的最新數目，並按性別及年齡列出
分項數字。  
 

所 要 求 的 資 料 已 於
2013年 10月 21日隨立法
會CB(2)100/13-14號文件
送交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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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7. 協力援助露宿者  2013年7月22日

(與福利事務委
員會舉行的聯
席會議 ) 

事務委員會要求勞工及福利局提供  ⎯⎯  
 
(a) 更詳盡的資料，說明在社會福利署露宿

者電腦資料系統內已登記的 648名露宿
者的狀況及他們露宿街頭的原因；及  

 
(b) 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辦的

露宿者宿舍的入住率。  
 

尚待回應。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11月 6日  


